
．1． 

蔣中正總統文物 

 

壹壹壹壹、、、、小傳小傳小傳小傳    

蔣中正總統，字介石，清光緒 13 年（1887）生於浙江奉化。青年時期

留學日本學習軍事，加入同盟會，以革命為志業。武昌起義後跟隨孫中山

先生革命，歷任黃埔軍校校長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、國民政府主席、軍事

委員會委員長、等職，參與討袁護法、北伐統一、訓政建設、剿共抗戰等，

抗戰勝利後當選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。民國 38 年，國共內戰大陸失

守，帶領中央政府遷臺。 

遷臺後，以臺灣為復興基地力圖光復大陸。社會上進行農地改

革，進而推動五期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，「以農業培植工業，以工業

發展農業」，使國民所得增加，經濟快速發展。政治上落實地方自治，

成立臺灣省議會。教育上實施九年國教，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。民

國 60 年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，激勵國人「莊敬自強、處變不驚」

以走過外交鉅變。民國 64 年 4 月 5 日，病逝於臺北，享壽 89 歲，安

葬桃園慈湖，留下遺囑「實踐三民主義、光復大陸國土、復興民族文

化、堅守民主陣容」。 

 

貳貳貳貳、、、、移轉過程及整理移轉過程及整理移轉過程及整理移轉過程及整理    

蔣中正總統檔案係蔣中正先生於北伐、統一、抗戰、戡亂等時期，

所留下的函稿、電文、日記、信件、書籍、輿圖、影像資料及文物等，

由蔣氏之機要人員歷年蒐錄整理形成。該檔案最初係民國 14 年蔣氏

任黃埔陸軍官校校長時，交存其秘書毛思誠之若干文卷整理而成。而

後蔣氏歷任軍政要職，其隨侍之機要人員如陳布雷、俞國華、毛慶祥、

周宏濤等，亦將與蔣氏有關之機要資料隨時整理收存。 

民國 37 年冬，國民政府戡亂失利，蔣氏下野，隨即指示將該批

檔案隨中央銀行黃金同艦運臺。檔案運臺後，原暫存高雄，38 年移

轉至大溪頭寮賓館，並於翌年成立「大溪檔案室」存藏。因此，外界

遂多以「大溪檔案」一詞稱呼該批文卷資料。 

民國 39 年後，大溪檔案室除繼續蒐羅、典藏蔣氏相關檔案資料

外，也對既有檔案進行整編，整編工作先後由許卓修、秦孝儀等人掌

理，除對檔案進行分類外，也為部分檔案撰寫重要事件始末。42 年 8

月，大溪檔案室改隸總統府，由總統府機要室兼理該室業務，檔案則

仍藏於頭寮賓館。至 68 年 7 月，始由頭寮賓館轉移至臺北市陽明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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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陽明書屋。84 年 2 月，國史館奉命接管該批檔案，正式將該檔案

正名為「蔣中正總統檔案」。 

國史館整合檔案、照片、圖書、視聽、器物等類型史料，統稱為

「蔣中正總統文物」，除器物類總計有 4,049 卷，除對該批檔案進行

除蟲、殺菌並妥善典藏外，並進行編目、建檔、攝製微捲、影像掃描

等作業。其中檔案照片部份整理後，分為：籌筆、革命文獻、蔣氏宗

譜、家書、照片、文物圖書、特交文卷、特交檔案、特交文電等 9

個系列，已完成編目建檔及數位掃描等作業，計建置 317,137 筆目錄

資料，掃描 A4 尺寸 832,601 頁影像圖檔。 

 

參參參參、、、、檔案內容檔案內容檔案內容檔案內容    

一、籌筆：是蔣中正總統親書之函電或諭令的手稿，內容多為蔣總統

對於重要政治、軍事案件之籌劃，檔案時間起於民國 12 年 8 月，

止於 61 年 6 月。檔案編輯方式，係依時間先後整齊排比，共分

成北伐、統一、抗戰和戡亂 4 個時期，共有 291 冊，另有拓影本

135 冊。    

(一)北伐時期自民國 12 年 8 月起，至 17 年 12 月止。  

(二)統一時期自民國 18 年元月起，至 26 年 7 月止。 

(三) 抗戰時期自民國 26 年 7 月起，至 34 年 12 月止。 

(四)戡亂時期自民國 35 年元月起，至 61 年 6 月止。 

二、革命文獻：依記事本末體編纂而成的重要文獻彙編，時間起自民

國 12 年 6 月，止於民國 41 年 4 月，共計 167 冊，分成北伐、統

一、抗戰、戡亂 4 個部分，每部分又有多個案卷。每一案卷係以

事件為主題，將相關重要文獻如函電、手令等加以編纂而成。每

案之前附有整編人員撰寫之事件概要，簡述事件始末。 

(一)北伐時期部分，共有「北伐之目的及其準備」、「第一期敵

情 概 況 」 、 「 規 復 長 沙 」 、 「 寧 漢 分 裂 與 北 伐 中 挫 」 等 28

案，分裝成 28 冊。 

(二)統一時期部分，共有「國軍編遣」、「湘鄂事件」、「中東

路事件」、「瀋陽事變」、「西安事變」等 24 案，分裝成

34 冊。  

(三)抗戰時期有「盧溝橋事變」、「 抗 戰 方略 」、「 華北 戰 役 」、

「徐州會戰」、「同盟國聯合作戰」等 33 案，分裝成 50 冊。  

(四)戡亂時期則有「接收東北與對蘇交涉」、「國共協商與共軍

叛亂」、「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經過」、「蔣總統引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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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後方佈置」等 18 案，分裝成 55 冊。  

三、蔣氏宗譜：共 7 套 48 冊，分別 為《 民國 七 年重 修 本》（ 4 冊）、

《民國三十六年重修本》（6 冊）、《回圖 蔣氏 宗 譜》（10 冊）、

《宜興大成蔣氏宗譜》（10 冊 ）、《 梅 潭 蔣氏 世 譜 》（14 冊 ）、

《硤石蔣氏支譜》（2 冊）、《武嶺蔣氏先序考》（2 冊）等。 

四、家書：內容為蔣氏致 家 人、親 友 書信 之錄 底，以寄 發 對象 分類 ，

分成致宋美齡、致蔣經國、致蔣緯國、致親友、致蔣孝武、致蔣

孝勇及蔣經國家書等。其時間最早為民國 15 年元月，最晚為 58

年元月。總計共 19 卷。 

五、照片：蔣中正總統照片共有 50,798 張，涵蓋時間自民國前 4 年至

民國 65 年 8 月，包括蔣總統一生的重要經歷，提供其完整的個

人照片影像紀錄。此照片原區分為：總統蔣公影輯、領袖照片資

料輯集、蔣夫人照片資料輯集、參觀藍星演習影輯、美副總統詹

森伉儷訪華影集、日本人士紀念蔣公遺德顯彰會現場 照 片影 集 、

蔣介石總統百年誕辰畫冊等 94 冊及大型團體合照等。國史館依

照片內容性質分為：總類、典禮集會、巡訪慰問、演習校閱、接

待國內賓客、接待外賓、接待僑胞、友人僚屬、生活留影、蔣夫

人宋美齡輯集、逝世與紀念活動、其他等 12 主題。  

六、文物圖書：稿本及刊本共 458 冊，包括事略稿本、事略簡編、《困

勉記初稿》、《 游記 初稿 》、《學 記 初稿 》、《 省 克記 初 稿》、

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等書。其中事略稿本（民國十

六年至三十七年）及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，兩者皆

採編年體編纂，按年月日先後依次敘述蔣氏生平事略。《民國十

五年以 前之蔣 介石 先 生》為 毛思誠 先生編 纂，事 略稿本 民國 16

至 25 年部分，抗戰時已由專人編纂成稿，26 至 38 年部分則為來

臺後整編人員相繼編纂而成。  

七、特交文卷包括親批文件和交擬稿件兩部分，時間起自民國 16 年

元月，止於民國 54 年元月。檔案編輯方式，以時間為序，依次

排列，共計 72 冊。  

(一 )親 批 文 件 為 蔣 中 正 總 統 機 要 人 員 摘 錄 各 方 致 蔣 氏 函 電 後 呈

閱，而蔣總統在摘文箋上多有閱覽後所作的批示。檔案時間

自民國 16 年元月至民國 59 年 8 月，皆按時間先後依次排序，

內容多為此期間蔣中正對各方來電敘述或請示軍事、政治、

外交與財政等情勢與措施所作的批示，共有 46 冊。  

(二 )交 擬 稿 件 為 蔣 中 正 總 統 機 要 人 員 先 草 擬 致 各 方 電 文 文 稿 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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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蔣氏修改後決定發送。檔案時間自民國 16 年 2 月至民國

54 年元月，皆按時間先後依次排序，內容多為蔣中正對政治

軍事外交情勢的規畫與指示，共有 26 冊。 

八、特交檔案收錄之文件無特定主題，文件型式也不一致，內容包括

簽呈、函札、電 報、會議 紀 錄、各式 報 告、名 冊、信件、書 籍 、

手稿錄底、手令登錄等。特交檔案分成分類資料、一般資料兩部

分，共有 1,077 冊。  

(一)分類資料係指檔案內容具體明確，可區分為政治、軍事、中

日戰爭、政治防共、軍事剿匪、外交、國際、經濟、財政、

內政、教育、交通、社會、特件和其他等 15 類，各類之下

再 依 各 史 事 予 以 細 分 編 纂 成 若 干 案 ， 如 ： 政 治 類 下 包 含 憲

政 、 法 制 、 各 方 建 議 與 各 地 政 情 等 案 。 檔 案 時 間 自 民 國 17

年至 60 年，內容多為蔣總統部屬及各地呈送有關政治、軍

事、中日戰爭、防共剿匪、外交、財政與內政等各方面的報

告、電報、簽呈、會議紀錄、信件等，共有 455 冊。  

(二)一般資料不依內容分類，僅依照時間順序編輯而成，檔案時

間自民國 14 年至 47 年，內容相當繁雜，各種性質事項無所

不包；其中民國 15 年至 47 年，按年逐一編輯成冊，其後附

有專件、手稿錄底、呈表彙輯、手令登錄、工作報告和書翰

等資料彙編，總計 622 冊。  

九、特交文電：是以事件為主題，精選蔣中正總統與各方往返之重要

電報彙編而成的檔案。民國 62 年，總統府機要室著手整理，先

擬定 39 個案卷，按時間排序，分別歸納各案相關的資料。每案

之前由整編人員撰寫紀要一則，記述事件因果始末。區分為 4 個

單元：領袖事功、日寇侵略、共匪禍國及俄帝陰謀，共計 436 冊。  

(一)領袖事功指蔣中正總統的功業勳績，由蔣氏部屬呈報的電文

與其所作的批示彙編而成，按歷史事件與事務性質區分為 17

案 ， 如 在 北 伐 統 一 部 分 有 掃 除 軍 閥 與 敉 平 石 友 三 唐 生 智 叛

變，在國家建設部分包含國防、憲政、政經與邊政等案，共

計有 81 冊。 

(二)日寇侵略指自北伐以來至對日抗戰期間，日本對中國一系列

侵逼挑釁所引發的事件衝突與戰爭，內容係按各重要事件將

蔣 中 正 總 統 與 各 方 往 來 電 報 彙 編 區 分 為 濟 南 慘 案 、 瀋 陽 事

變、淞滬事件、侵擾熱河、迭肇事端、卵翼傀儡、汪偽組織

與八年血債等 8 案，計有 89 冊。  



．5． 

(三)共匪禍國指自北伐期間至抗日戰後國共內戰期間，中國共產

黨所進行製造各種 反 國民政府的政治與 軍 事等活動，以實 現

其奪取政權之企圖 ， 內容係將蔣中正總 統 與各方往來電報 彙

編區分為寧漢分裂 、 中共與閩變及西安 事 變的關係、製造 暴

動與不法罪行、武 裝 竄擾與剿匪、抗戰 時 期的抗命擴軍擾 民

行動及戰後國共談判的情形等，共分為 10 案，計有 226 冊。  

(四 )俄 帝 陰 謀 指 蘇 俄 對 中 國 東 北 及 外 蒙 新 疆 的 種 種 侵 佔 謀 略 及

抗日戰後在東北延 宕 撤軍扶植中共等罪 行 ，內容係將蔣中 正

與各方往來電報彙 編 區分為中東路事件 、 染指外蒙與侵略 新

疆、雅爾達密約與 中 蘇友好同盟條約的 簽 訂、阻礙國軍接 收

東北扶植共軍等，共分為 3 案，計有 9 冊。   

 


